 内部明电

发电单位：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       签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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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第十二批项目暨2017年度市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

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市直属有关单位，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义都市新区、金华山旅游经济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努力推动文化强市建设，根据《关于开展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第十二批项目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浙宣电〔2017〕2号）和《金华市区文化精品和人才扶持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金市宣〔2013〕71号）有关要求，经研究，定于2017年3月至6月开展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第十二批项目暨2017年度市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申报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和总体要求

　　1.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传播中国价值，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2.要正确反映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史。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建军9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节点，策划、申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创作项目，突出中国梦主题，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塑造坚持理想信念、勇于改革创新，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光辉形象，表现中华民族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伟大历程。
3.要积极开掘浙江本土题材，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浙江的生动实践，生动反映以“八八战略”为总纲、推进“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建设伟大实践，策划开掘当代浙商题材，表现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浙江精神；充分挖掘浙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策划、申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本土特色的创作项目。
4.要推动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工程，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新观点新思想，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传承发展，深入开展对新时期文艺热点现象、文艺创作规律和我省我市重点艺术门类、重要文艺工作等问题的研究。

　　5.要根据“走在前列，共建金华”的新要求，围绕“全面小康、浙中崛起”目标，重点策划挖掘反映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体现时代主旋律的现实题材创作项目。充分挖掘金华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提炼“信义金华”深厚的人文历史、荟萃的人文精神和灿烂的人文价值，积极策划、申报传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金华特色的创作项目。
二、申报工作的具体要求
　　1.申报主体单位：各县（市、区）创作生产单位（或个人）由当地党委宣传部进行统一申报，金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义都市新区、金华山经济旅游区由各管委会统一申报，市直属单位由市级主管部门统一申报，市直属高校由市社科联统一申报，市级新闻单位由本单位直接申报。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策划选题，广泛宣传发动，精心组织评审，严格审核材料，将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申报上来。

2.申报项目类别：包括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动漫、舞台艺术（戏剧、交响乐、组歌等）、文学（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文艺理论评论等七大类。各创作生产单位（或个人）的同类申报项目不超过2项。每个县（市、区）申报总数不超过3项（东阳市申报总数不超过5项），各市级主管部门、市级新闻单位申报总数不超过5项。
3.申报项目的基本条件：电视剧、电影、纪录片类别的申报扶持项目已在我省备案，完成剧本或分集大纲，未正式播出或公映；动画片类别的申报扶持项目已在我省备案，未正式播出；舞台艺术等类别的申报扶持项目已完成剧本或大纲，未公开演出；文学类别的申报扶持项目已完成创作大纲或全部书稿20%及以上的章节，未正式出版；文艺理论评论类别的申报扶持项目提供详细的研究方案。

　　4.申报项目材料：包括立项申报表、内容大纲、项目策划书（文艺理论评论研究方案）等书面材料一式省、市各12份，有剧本的需提供剧本4份，同时提交刻有全部申报材料的电子稿（CD格式光盘或U盘）1份；动漫类申报项目还需附DVD格式片花6份；已在我省备案的影视、动漫、纪录片类项目要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合作项目要附合作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立项权、全国奖项申报权）归属于浙江省、（省级奖项申报权）归属于金华市。
    5.各申报单位要做好项目初审工作，在申报前请对照选题范围，将符合要求的申报项目材料报市委宣传部文化处，申报时间截至2017年3月17日，逾期不再受理。寄送材料请以邮政特快专递（EMS）方式投递，邮寄地址：金华市双龙南街811号市工人大厦803室，邮编：321017。联系人：潘翔，联系电话：0579-82469357，电子邮箱：jhsklt @sina.com。

附件：1.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重点项目立项申报表

2.金华市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重点项目立项申报表

                        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       

                2017年2月24日        
附件1

编号：             
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

重点项目立项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完成时间：                         

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办公室制

	项目名称
	

	申

请

单

位
	单位名称
	

	
	单位权属
	国有□    集体□    民营□    其他       

	
	单位地址
	
	邮政编号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单位

简介

及近

几年

在该

领域

取得

的主

要成

果
	

	项目合作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

方式
	

	
	合作方式
	

	项目预期目标

	

	项目简介和申报理由

	

	项目组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项目实施计划

	项

目

进

度

安

排
	

	经

费

预

算
与
落
实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文化精品扶持工程”专家委员会意见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文化精品扶持工程”工作委员会意见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意见

	                                           20     年  月  日    

    

	管理与扶持记录

	


附件2

编号：              
金华市文化精品扶持工程
重点项目立项申报表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别：                         
申 请  单 位：                 （盖章）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项目完成时间：                         

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制

	项目名称
	

	申

请

单

位
	单位名称
	

	
	单位权属
	国有□    集体□    民营□    其他       

	
	单位地址
	
	邮政编号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单位

简介

及近

几年

在该

领域

取得

的主

要成

果


	


	项目合作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

方式
	

	
	合作方式
	

	项目预期目标

	

	项目简介和申报理由

	


	项目组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项目实施计划

	项

目

进

度

安

排
	

	经

费

预

算

及

落

实

情

况
	


	对扶持的具体要求

	

	申报单位意见
	主管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文化精品扶持工程”专家委员会意见

	专家签名：

                                           20   年  月  日



	市委宣传部部务会意见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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